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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但是這卻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也是我們所經歷的事實。


『我是你的恩、愛對象，所經、所歷全是你。』寫的真美，寫的真實！好詩！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s


本週聚會Weekly Meetings：


週二(09/02)PSRP 9:30am (二會所) 


8:00pm分區禱告聚會Prayer Meeting


週四(09/04) 9:30am生命讀經追求(二會所)


週五(09/05) 8:00pm小排聚會


      Small Group Meeting


週六(09/06) 7:00am 成全聚會


Perfecting Meeting


主日(09/07) 10:00am分區擘餅聚會


Lord’s Day Table Meeting


2008年秋季初信班將於9/14開始，為期八週，課程內容包括聚會、呼求主名、禱讀主話、晨晨復興、唱詩、禱告、讀經、認識召會。目標為訓練初信聖徒能正常喫喝主話並享受召會生活。歡迎所有得救三年以下之初信聖徒，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12:00


       地點：二會所


  報名：龍子人(795-0146)    程如岡(792-9270)


           林新顏(713-1718)    黃王漢卿(656-4689)


           李忠轅(490-8746)    曹培傑(668-1672)





禱告事項 Prayer Items


藉著北加州的勞工節相調特會，求主帶領眾召會進入實際禱告；


請繼續為楊張玉佩姊妹手術後的身體恢復禱告。Please pray for Sister Peggy’s recovery after the 2nd  surgery on July 18. 


聚會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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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 最常問我的一句話 就是，今天有甚麼聚會？若我回答有聚會，無論是白天或是晚上，他們都會要求跟我一起去。對我而言，不管多忙，都會盡力參加每週的聚會。有一天傍晚，孩子們又問我今天有甚麼聚會？那天我身體輭弱，就回答，哪來那麼多的聚會。剛說完，才想到是週二，有禱告聚會，已經七點五十分了。孩子們又吵著說要去禱告聚會，我對他們說，媽媽今天好累，不想去禱告聚會。他們卻告訴我說，媽媽妳怎麼可以不愛主，妳禱告主嘛，聽聽主耶穌怎麼說。他們還彼此提醒不要吵媽媽禱告，要有耐心等媽媽禱告完。當我禱告後，我就順從裡面的感覺，帶著孩子們一起去參加禱告聚會。





      暑假中，類似這樣的經歴，還發生過好幾次。因著父母活在召會中，兒女的確是會被父母影響的。哪天作父母的輭弱了，反而被孩子們激勵，被孩子們拉一把，又能繼續往前過召會生活。


        感謝主，藉著劉弟兄的交通，使我們這些為人父母的，認識父母對兒女們身教是何等的重要！


                (黃王漢卿姊妹8/24/2008主日申言)


      





詩歌賞析–《 詩歌 》130首–作者︰李常受





你愛就是你的自己－你那神聖的自己，


作了我的人生意義，使我活著就是你。


你是我的生命、力量，你愛給我所經歷；


我是你的恩、愛對象，所經、所歷全是你。





主的愛就是主的自己，絕不是主之外的什麼東西。我們得救之前，活在空虛裏，沒有實際，枉費了許多的寶貴光陰，醉生夢死、渾渾噩噩，不知道我們人生有什麼意義。甚至有人想立大志、作大事，但都是鏡花水月，轉眼成空，沒有一件事是永恆的。





      只有當我們經歷與主的完全聯合，祂的生命成為我們的生命時，靠主而活、憑主而活，把主自己活出來，我們才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義。主是我們真正的生活，是那給我們活命的力量，這是我們天天所能經歷的神蹟。我們還成了主施恩的對象，也是主心愛的對象，這位宇宙至高、至大、至聖、至義的神居然把我們當作祂恩愛的對象，這又怎能說得清、想得透








就找出那一個難處在甚麼地方。


一個家庭，在頭幾年裡，這一種家庭的聚會能夠開兩次、三次，差不多你就能明白，到底難處在那裡，應該怎麼作。這一件事，在許多家庭裡的的確確要學習。這的的確確會叫許多家庭的難處能夠過去。





拾　必須有認罪有赦免





      第十，在家庭裏兩個人必須有認罪，也必須有赦免。許多的錯不能馬馬虎虎過去，必須認罪。自己的錯不能馬虎，總得認罪。別人的錯總得赦免。�      基督徒作錯了事，基本的原則不是遮掩，也不是悔改。基督徒作錯了事基本的原則乃是認罪。基督徒不是作錯了事蓋起來，或者下次不作就是了，這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作錯了事，是要承認說，某一件事我錯了。所以，一切作錯了事的都得認罪。每一次在夫妻之中有把事情作錯了的，就得悔認罪說，我這一件事作錯了。�這一個認錯是在你錯的時候。但是對方錯的時候，怎麼辦？這就要像在其他基督徒的關係裏一樣。人有錯，要學習赦免，不能追究，不能計算。愛是不計算，就是指著不計算人的惡。不是把人的罪一一的記起來，乃是學習在神面前把他的罪一一的赦免。一赦免就得忘記，一赦免就得擺在一邊。不能像彼得一樣，在那裏記賬，這是第幾次，第幾次。一有第幾次，你就看見說，沒有赦免。正式的赦免，是不講次數的。你一赦免，事情就過去。所以，一個家庭要作得好，必須有赦免。 (初信造就第三十二篇  夫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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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開夫婦會議� 


所以，最好我們旁邊的人不管，讓他們兩個開夫婦會議。兩個人有意見，讓兩個人把意見彼此對付。不要消息靈通到別處，而在家裏不靈通。關於丈夫的消息，在二十里之外都知道，而丈夫自己不知道。關於妻子的消息，在二十里之外都知道，而妻子自己不知道。所以，要他們把自己的事，作妻子的說給丈夫聽見，作丈夫的說給妻子聽見，兩個人自己清楚。我們已往的經驗是說，丈夫從來不知道妻子的意見，妻子從來不知道丈夫的意見。別人都知道了，反而他們不知道。所以要給他們說話的機會，要對方說完了再說。防備會說話的人，把一切的話都說了。所以，丈夫要聽妻子說，妻子要聽丈夫說。


        丈夫如果聽過一次妻子說話，妻子如果聽過一次丈夫說話，許多事情就解決了。常常有的妻子，只有自己說話，從來沒有聽過丈夫的話。如果聽一下，許多時候難難處就解決了。�        坐下來談的時候，必須把夫婦之中的爭執很客觀的拿出來，不是主觀的拿出來。如果一主觀，會議就開不成功。兩個人在一起談的時候是要找出那一個對的，是要找出那一個感覺。我不知道到底是你對，或者是我對，總要找出那一個對來。我要明白你的意思是如何。你要客觀的作，不是主觀的作。讓他們兩個人都說話。話說過之後，在一起禱告。總是在禱告之中求解決，求主明白指出兩個人的難處在甚麼地方。若是能這樣，總是到第二次禱告的時候，差不多的事都解決了。有許多難處就是因為兩個人沒有坐下來�聽話，沒有客觀的坐下來聽話。一客觀的坐下來聽話，那一個難處已經除去了一半。再多一點，�





夫婦  (七)�





                     在身體裏經歷基督





為了在身體裏經歷基督，我們的經歷必須是團體的。再者，我們要對基督有團體的經歷，就必須與別人同魂。我們迫切需要學習與別人同魂。作長老的必須學習與其他的長老同魂，地方召會的眾肢體必須學習與其他的聖徒同魂。





多年來，我們看到好些聖徒，因著不能同魂就退後，不願完全投入召會生活裏。例如，有些人不願積極、主動的投身在召會的事奉裏。他們以不要惹麻煩，只要相安無事為藉口，而不投身其中。但是，他們退後的真正原因乃是他們不能同魂，也不願意在召會生活中不顧他們的魂。我們知道有些弟兄，與召會相交始終如紳士一般。他們誠實、善良、從不引起風波。然而，他們因著意見不同，因著不能同魂，最後還是離開了主的恢復。這些弟兄放棄召會生活時，沒有批評我們，只是走自己的路就是了。離開召會生活潛在的原因，乃是他們堅持魂裏的差異。正如我們所指出的，基督徒中間的分裂，主要是起源於這種魂裏的不同。





還有一些不能同魂的聖徒，選擇留在恢復裏，但是他們對一般的召會生活和專特的召會事奉，都抱著消極的態度。他們既不得罪人，也不惹麻煩，卻冷淡退後。一面，他們沒有離開主的恢復；另一面，他們沒有剛強、積極進取的與召會一同往前。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人的時候，他有好些同工；然而，保羅卻說，除了提摩太以外，沒有人與他同魂，真正關心腓立比信徒的事。保羅面對同工們的情形是相當為難的。一面，他有許多同工。但是，當保羅想打發一位弟兄去了解腓立比聖徒的光景時，他知道只有提摩太一位是與他同魂的。所以，提摩太是保羅惟一能打發到腓立比去照料聖徒們之事的同工。





      凡是保羅不能打發，對基督的身體沒有這種關心的同工，無法經歷基督到保羅那樣的程度。因著提摩太與保羅同魂，他就有地位在基督的身體裏經歷基督到極點，正如保羅所經歷的基督一樣。但是那些不與保羅同魂的，他們對基督的經歷就無法達到這麼高的程度。他們因著不能同








                               身教勝於言教(一)





      很摸著主日關於 “奉獻及作父母“的交通， 特別是“父母的身教勝於言教”。 這使我想起父母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所帶給我的影響，以及在每一關口所扮演的角色，不禁感謝主使我得有這樣的父母。求主寶血遮蓋，我願作一點關於我父母的見證。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親從未直接告訴我──“要愛主” ，但他們愛主的榜樣卻在無形中傳輸給了我。猶記小時候最常抱怨的一件事，就是週末往往不能全家出遊，當看見同學們的父母帶著他們全台跑透透，總是心生羨慕。週末是別人家度假，我們家聚會最頻繁的時候，每到了父母親和我共有的寒暑假時，卻又是召會成全訓練最密集的時刻，那時真不明白，為甚麼我們家的行動總是受限於父母親在召會中的服事? 為甚麼好不容易挪出空可以出遊，卻又常為了那幾個聚會縮緊行程? 直到我長大，開始懂事，也開始學習如何愛主，才漸漸明白，原來父母親所以對召會的服事那麼的擺上，是因為他們愛主。 如今我在美國，他們在台灣，縱使不能常常見面，縱使我在召會生活中常常軟弱失敗，但是他們的榜樣卻是我無形的助力和鼓勵，他們穿梭於聖徒間的身影，是我一生所受最好的教育。(王盧舫笛姊妹8/24/2008主日申言)





                       身教勝於言教(二)





       劉弟兄交通到為人父母身教的重要。首先，我們在兒女面前是無法裝假的，如果我們對主有羨慕、有欣賞、有愛慕，自然就散發一種氣味影響兒女。我的兩個女兒今年要升四年級，在兒童聚會中，我們鼓勵他們建立每天讀主話的習慣。於是我的兩個女兒就開始找小朋友，約小朋友在周中下午固定的時間打電話一同讀主的話。我很好奇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就問他們是不是跟召會生活中的青少年們學的。沒想到他們竟然告訴我，因為媽媽和那些小朋友的媽媽們就是這樣晨興的。我才知道原來我和同伴們的晨興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孩子們。





      其次，父母應該是很自然地活在召會中，活在與弟兄姊妹正常的來往接觸中。兒女被父母影響也會活在召會中，與弟兄姊妹在一起，他們屬靈的事也就蒙到很大的保守。最近孩子們放暑假，和我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每天孩子們       (下接第四版)

















魂，對基督的經歷就受到限制。


 (腓立比生命讀經第16篇)


 





 EXPERIENCING CHRIST IN THE BODY





In order to experience Christ in the Body, our experience needs to be corporate. Furthermore, to have a corporate experience of Christ we need to be like-souled with others.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that we learn to be like-souled. An elder must learn to be like-souled with other elders, and all the members of a local church need to learn to be like-souled with the other saints.





Throughout the years we have seen a number of saints who have been held back from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urch life because they were not like-souled. For example, some have not been willing to give themselves to the church service in a positive, aggressive way. They could excuse their lack of involvement by saying they do not want to cause trouble, but want to keep the situation calm. However, the true reason for their holding back is that they are not like-souled and are not willing to risk their souls in the church life. We know some brothers who have truly behaved like gentlemen in their involvement with the church. They have been honest and good and have not caused turmoil.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 of opinion, because of not being like-souled, they eventually forsook the Lord’s recovery. When these brothers gave up the church life, they did not criticize us. They simply went their own way.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leaving the church life was holding 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ouls. As we have pointed out, the divisions among Christians originate mainly from such differences in soul.





Other saints who are not like-souled have chosen to remain in the recovery. But toward the church life in general and toward the church service in particular, they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Instead of offending others or causing trouble, they withdraw and become cold. On the one hand, they do not leave the Lord’s recover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o not go on with the church in a strong, positive, aggressive way.





When Paul wrote to the Philippians, he had a number of co-workers. Nevertheless, Paul said that, apart from Timothy, he had no one like-souled who would genuinely care for what concerned the believers in Philippi. Paul’s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o-workers was quite difficult.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a number of co-workers. But, when Paul was thinking of sending a brother to learn of the situation among the Philippian saints, he knew that he had only one, Timothy, who was like-souled with him. For this reason, Timothy was the only co-worker Paul could send to Philippi to care for the things concerning the saints.





Any co-worker who could not be sent by Paul with such a concern for the Body of Christ could not experience Christ to the same degree Paul did. Because Timothy was like-souled with Paul, he was in a position to experience Christ to the uttermost in the Body, just as Paul was experiencing Him. But those who were different in soul from Paul could not experience Christ to this high degree. Their experience of Christ was restrict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soul.           (Life-study of Philippians msg.16) 











【聖徒申言】


                           奇妙的事





      我是一個很愛漂亮的人，常想要使自己變得更漂亮。





      有一次，我想去作臉，好讓自己更白皙，但是那要一筆不小的數目，而且他們只收現金，雖然一卡在手，可以任由我刷到手軟，但是一說到現金，只要數目大，我就得向弟兄伸手，弟兄卻說，我已經夠漂亮的了，何必再去作甚麼臉。我沒辦法，只好從家用中慢慢的東扣西減，好不容易終於存到我要的數目，就在這時我生病了。我自然是在主面前有尋求、有仰望、有認罪，但是我的病並沒有甚麼起色。一天，當我又在和主有交通時，主提醒我那一筆錢，主要我拿出來奉獻給一位聖徒，我一想，那是我費了許多的時日積攢的，若是奉獻了，那麼我的臉怎麼辦？於是我和主起了爭執，主說『給』，我說『我的臉怎麼辦？』最後我和主打商量，只要主不碰我的錢，等我的病一好，一定盡全力服事召會，哪怕是沒天沒夜的服事都可以。沒想到主也不讓步，最後我服了下來，並且照著主所要求的去做，我裡面才有了平安。





      過不了多久，我看到主所顧念的那位聖徒開始有正常的聚會，我裡面的喜樂是洋溢且說不出的，比我去作臉或是中了百萬還要喜樂。我看見我不過是一點點的順服，卻讓主作了奇妙的事，真是太奧妙了！      ( 張王曉玫姊妹 週四申言)





                        相愛並相顧





      劉弟兄交通到，若父母在召會中與弟兄姊妹有合適的來往，正確的關係，會影響兒女也喜歡和同年齡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如此就大蒙保守。





      若我們與弟兄姊妹有相同的愛，兒女自然會受到薰陶。當我的兒子希望有個弟弟，女兒希望有個妹妹時，我就告訴他們，在區裡有十三個比你小的弟弟，有二個比妳小的妹妹，就把他們當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來疼愛吧！有什麼好處記得要與他們分享。所以當他們學了新的手工，就想要教小朋友作。但願我們的下一代從小就學習寶愛弟兄姊妹，彼此相愛，也彼此相顧。


              (吳鄭嘉麗姊妹8/24/2008主日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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